
设计与建筑学院 2022 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

根据学校有关文件精神，经设计与建筑学院招生工作小组研究，现将学院 2022

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严格遵照相关规章制度，贯彻国家通知精神，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

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做好 2022 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招

生。

二、申请者条件和接收专业

申请者条件、接收专业等参照《浙江工业大学 2022 年接收推荐免试硕士（博士）

研究生的通知》执行（http://www.yz.zjut.edu.cn/details.asp?tid=6&id=902）。

本次复试对象为截止 2021 年 9月 21日 24 点前通过浙江工业大学推荐免试申请系统

申报，并通过网上审核的学生。

专业 方向 2022 年拟招生人数 2022 拟推免人数

城乡规划学 不分方向 16 5

建筑学 不分方向 14 4

设计学

设计理论研究 2 1

工业设计研究 20 6

环境设计研究 7 3

公共空间艺术研究 2 1

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研究 5 2

动画与数字媒体艺术研究 2 1

合计 38 14

艺术设计

工业设计 48 12

环境设计 20 7

公共空间艺术设计 6 3

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 8 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8 4

建筑创意设计 9 4

城乡规划设计 12 6

合计 111 40

备注：我院硕士推免接收人数将综合考虑实际报名情况、学院拟招生人数等进行

微调。



三、复试工作

1、复试时间、地点

2021 年 9 月 23 日，按研究方向安排线上复试，复试采用“钉钉”软件进行，请

安装并下载熟悉使用。9月 22 日 8:00 前考生搭建完成考生端的复试环境，熟悉软件

的使用方法，并完成相应测试，如考生未进行测试，导致复试时出现网络设备问题，

由考生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点对点测试：8:30 开始，含心理测试。

综合面试：9﹕30 开始

学院视推免生报名和拟录取情况确定是否进行其他批次复试，具体以学院官方

通知为准。

2、工作规范

（1） 按照学校要求，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负责组织制定复试方案、命题，召开

复试小组会议、组织面试、指导复试记录、材料保管、上报名单等全部工作。

（2） 复试小组成员须现场独立评分，本着客观公正、严谨认真的原则履行职责，

严格执行复试程序和复试标准。

（3） 严格遵守有关制度规定和组织纪律。

（4） 复试答卷和复试记录等材料不得更改并妥善保存。

3、申请者须提交的材料

（1）《浙江工业大学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政审表》；

（2）本科成绩单 1份，要求加盖所在学校教务处公章；

（3）作品集；

（4）申请者如有论文发表或有科研成果及获奖，请提交相关的清单，以及获奖证

书、专利授权证明、公开发表的论文等能证明学生科研能力的材料；

（5）设计作品获奖还须提供获奖作品相关图纸 1份；

（6）公开发表的学术性论文须提交期刊封面、期刊目录、发表论文全文、期刊封

底 1份；

（7）英语水平证明材料，包括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单、或者 TOEFL 成绩单、

或者 GRE/GMAT 成绩单、或 PETS5 成绩单；

以上材料命名规则：姓名+复试专业+方向，如张三+设计学+工业设计研究。承

诺书及资格审查材料(按照要求的顺序排列合并成一个 pdf 文档，大小控制在 3M 以

下)，请在 9月 22 日 16:00 前提交钉钉复试平台。官方网入学报道当日，拟录取考

生须携带所有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或打印件）供报考学院复审核验，其中除《政

审表》必须是原件外，其他所有材料的复印件（或打印件）统一 A4 纸规格装订成册

提交学院备查保存。



申请人必须保证全部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提供虚假信息的申请者，

一经发现，不论进入招生工作的哪一阶段，学校均有权取消申请者推荐免试生录取

资格，后果由申请者自负。

4、复试基本内容、主要形式、复试方案

（1）复试基本内容：考察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专业素质和能力、综合素质和能

力。

（2）主要形式：复试采取综合面试形式，首先学生准备 5分钟以内的 PPT 介绍，

向复试小组陈述个人大学以来的求学经历、竞赛活动、科研经历、获奖情况等；然

后回答复试老师提出的问题。面试要求每生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

（3）复试方案：

复试小组组长组织有关教师分别按照专业方向命题，并遵守保密原则（另行安

排确定）。主要内容包括外语听说能力、综合素质和能力、专业素质和能力三部分，

其中英语占 20%，专业素质和能力及综合素质和能力占 80%。外语听说能力考核内容

包括英语听力和口语能力。专业面试全面考察考生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思想政治素

质和品德考核包括考察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工作学习态度、道德品质、遵

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还有考生的事业心、责任感、协作性、心理健康情况等

方面的情况。如有设计作品集、专业获奖等学术成果的可现场展示。

四、录取工作

1、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遵守规定的审

批程序，确保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凡符合报考条件，达到复试基本要求，按规定

程序参加复试且复试合格，并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录取检查的考生，学校予以录取。

2、复试成绩不合格（低于 60 分）或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采取

一票否决制，不予录取。

3、学院拟录取名单根据每一批考生综合总成绩的排名确定。

4、录取的推免生,在录取当年入学前未获得学士学位和本科毕业证书、或毕业

前受到处分者，取消录取资格。

5、新生报到后，学院对其进行政治、业务、健康状况等全面复查，发现有不符

合标准者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五、体检

拟录取的考生须在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进行体检，体检表请在规定时间内（具

体时间另行通知）顺丰快递学院（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办公室艺 A522 室，

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 288 号，方老师，0571-85290784，310023），体检单须有体检

结果，照片和体检结果 2处均需加盖体检单位红章有效。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原



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要求，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

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以及招生学院相关

规定要求执行。体检不合格者或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体检表者，取消录取资格。 体

检过程如有不明确的事项可联系我校校医院，联系电话：0571-88320504。

六、其他注意事项

1、未经复试的申请者不得录取。

2、被我校录取的推免生，在录取当年入学前未获得学士学位和本科毕业证书、

或毕业前受到处分者，取消录取资格。

3、已被我校接收的推免生，不得再参加全国统考，否则取消其推免录取资格。

4、学校纪检监察办公室对学校推免工作实行全程监督。

5、本通知与国家最新发布的政策如有不符，以国家政策为准。

6、教育部推免系统开放前被我院录取的学生，取得正式推免资格后，需在教育

部“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开通 1

天内填写报考志愿以及完成接收、确认我校复试及待录取通知等环节。未在我院规

定时间内在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中选报浙江工业大学的学生，视为放弃相关资

格。

七、举报、投诉、申诉方式

联系人：林老师

电话：0571-85090889

邮箱：lmx@zjut.edu.cn

八、本方案如与上级部门最新政策要求不一致的，按上级部门相关要求执行。

设计与建筑学院

2021 年 9 月 18 日


